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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启迪桑德”）于 2018 年 2月 6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

知”，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8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济南市共同出资

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为实施济南市（长清马山）生活垃圾暨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发电 PPP 项目，公司决定与

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济南市出资设立合资企业作为该项目具体实施主

体，该项目公司企业名称拟为“山东桑德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为“城市垃

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置、综合利用及相关业务；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及相关业务；

发电；销售电力产品及热力产品；城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投资及相关业

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水体治理）投资及相关业务”（该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

方式出资 19,6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0%；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实物、货

币方式出资 8,4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0%。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及业

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湘潭县农业农村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在湖南省湘潭县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为实施湖南省湘潭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PPP 项目，公司决定与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县农业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湖南省湘潭县出资设立合资企业作为该项目具体

实施主体，该项目公司企业名称拟为“湘潭桑德农建城乡供水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为“生

活饮用水集中式制水、供水、售水；给排水运营；给排水配套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给

排水管材管件、设备、计量水表销售；给排水管道及设备安装”（该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

围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公司

以货币方式出资 6,9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69%；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

资 1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湘潭县农业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3,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0%。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及业

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新疆哈密市设立生物质能综合利用项目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保利新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 9,559.62 万元与保利新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哈密市设立合资公司。

因双方合作条件后续发生变化，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实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该项目公司企业名称拟为“哈密桑迪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拟为“农林生物质能发电、热电联产、供热、供暖，秸秆农林剩余物的收集、初加工与配送，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生产、销售等”（该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核准结果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全部由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全资子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事宜，公司将视

其设立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衡山县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湖南省

衡山县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为实施衡山县城乡生活垃圾收集、压缩、转运一体化建设 PPP 项目，公司决定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新环卫”）与衡山县城市和农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湖南省衡山县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为该项目具体实施主体，该项目公司

企业名称拟为“衡山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为“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广告设计及发布；环卫、环保产业投资、建设、运营（包括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

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物流、物联网服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

政设施建设、维护；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该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88.27万元，其中，桑德新环卫以货币

方式出资人民币 2,599.44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总额的 90%；衡山县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288.83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总额的 10%。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及业

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第一项至第四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号）。 

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2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67,544,40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27.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589,041,362.51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35,9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553,141,362.51元，募集资金到位后

将投入到环卫一体化平台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湖北合加环卫车改扩建及环境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方向。 

    根据湖北合加环卫车改扩建项目进展实际需要，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湖

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92,790,000.00元的借款额度，借款期限为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

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2号）。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议案》； 



随着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业务拓展及项目实施，生物质能发电上网形成的电费收入将陆续

确认。鉴于生物质发电项目电费收入结算具有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政策依据，本着谨慎经营、

合理反映各项资产状况，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准确的信息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新增的生物质能发电业务电费收入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会计估计予以确认。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确认新增业务相关会计估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号）。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日 

 




